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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劉淑莉
電話：（02）27208889轉分機1560
傳真：（02）2720922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社障字第11201091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來函及「政府宣導素材應注意之可及性格式」各1份 

(25113845_1120109194_1_ATTACH1.pdf、25113845_1120109194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檢送衛生福利部「政府宣導素材應注意之可及性格式」1

份，請轉知所屬相關單位及民間團體多加利用並協助推

廣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衛生福利部112年3月10日衛授家字第112076017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參照111年3月14日行政院身心障

礙者權益推動小組第4屆第 1次會議決議，擬定旨揭注意事

項，請各單位於提供資訊和服務時，務必考量智能障礙、

視覺障礙、聽覺障礙等不同障別者需求，提供可及性格

式，並積極諮詢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團體，以促進身心障

礙者接收資訊之權利。

三、另各機關提供電話專線服務時，應同時提供其他多元管

道，如文字客服、電子郵件、手語視訊服務等，以避免只

提供單一管道，致使部分障礙者無法使用該項服務。

四、社會及家庭署已編製「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及活動參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教育局 1120320

*AEAA112302211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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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」、「臺灣易讀參考指南─讓資訊易讀易懂」、「認

識身心障礙者特質與需求」並公告於CRPD資訊網宣導專區

（網址：https://crpd.sfaa.gov.tw/），請各單位妥為運

用並可納入教育訓練，以提升各場域人員之障礙意識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、臺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北市政府財政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局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環
境保護局、臺北市政府主計處、臺北市政府人事處、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
員會、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臺
北市政府交通局、臺北市政府政風處、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
展局、臺北市政府消防局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臺
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、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臺
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、臺北市政府兵役局、臺北市政府
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資訊局、臺北市政府體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法務
局、臺北市政府勞動局

副本：

72


